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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相邀，《新编房地产法学》2009年出版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 

曾多次催促本人修改再版，由于本人的拖沓、懒惰，延至今日方修改完毕。实有愧于北京大学 

出版社诸编辑之厚爱！在此，亦真诚地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诸编辑之支持、鼓励及鞭策！

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房地产业亦呈兴旺发达之态势。与之相伴， 

房地产领域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文件不断出台；直接或间接调整适用房地产关系的法 

律政策文件、相应条款亦不断涌现。法律者，如《民法总则》；行政法规者，如《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部门规章者，如《不动产登记条例细则》；司法解释者，如《房屋登 

记案件司法解释》《城镇房屋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物权法司法解释（一）》；国家政策者，如2013 

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此外，一些法律文件正在修改之中， 

如《土地管理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一些法律文件虽依然有效，但实践中已被“架空”，如 

2013年12月，住建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 

通知》，即从2014年起各地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将廉租住房并入公共租赁住房，从而使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名存实亡”。鉴于此，房地产法教材实有修订之必要，如此方能与时俱 

进，及时回应我国法律政策的不断变化，亦能及时跟进房地产法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

《新编房地产法学》在得到肯定的同时，亦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疏漏乃至错误，有些章节内容 

也较为单薄。借此再版之机，本书在保留原有体例结构、行文风格的同时，一是对本书进行了 

全面修订，力求减少瑕疵；二是或删减或增加了部分章节内容，通过吸纳最新学术成果，力求对 

问题的说明、论证更为清晰、充实；三是将最新的法律政策文件纳入其中，并从解释论的角度进 

行适当阐释，力求在全面把握现行房地产法的基础上，能够洞悉我国未来房地产法的发展 

方向。

在修订工作中，由于首版一些作者工作变动的原因，本书再版部分章节的修订撰写者有所 

调整，具体分工如下：

陈耀东（南开大学法学院），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八章。

吴彬（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第三章、第十二章。

杨雅婷（天津大学法学院），第四章。

王者洁（天津工业大学法学院），第六章。

罗瑞芳（北京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第七章、第十章。

赵文聘（中共中央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发展研究院），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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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迪（南开大学法学院），第十一章。

最后，由陈耀东统一修改定稿。南开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孙雪雁同学对再版书 

稿进行了校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再版作者虽对修订本书临深履薄、精益求精，但疏漏、憾缺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斧正。 

陈耀东

2018年1月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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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房地产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走 

向完善的过程。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则昭示着我国未来的房地产立法将步入成熟发展 

阶段。

以房地产法为研究对象的房地产法学作为一门学科，与我国房地产业、房地产立法的发展 

走着同样的道路。作为法学、房地产经济、工程管理等专业的一门课程，房地产法学在高等院 

校愈来愈受重视，房地产法学教育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房地产法学教育离不开房地产法教材。我国最早的以房地产法命名的教材应该出现在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房地产法教材的编著经历了起步阶段、探索阶段与繁荣阶段，已经走过 

了近二十年的历程。可以说，房地产法教材的编写与使用对繁荣房地产法教学与研究作出了 

很大贡献，也培养了大批的房地产法学人才，对房地产法实务亦产生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客 

观来讲，目前的房地产法教材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现有教材多是章节的简单排列.未形成 

完整的、内在统一的体系；教材的内容、章节的安排缺乏严密的逻辑；对热点问题关注不够，缺 

乏应有的指导功能，等等。为了弥补现有房地产法教材的一些遗憾，我们旨在以一种新思路来 

编写房地产法教材，并试图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与章节内容等方面作些尝试与创新.故将书名谓 

之“新编房地产法学之所以称“新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体例新。

本书分为三编，即上、中、下三编。

上编是对房地产法基本理论和内容的高度概括，是统领全书内容的部分，居于总论的地 

位。“房地产财产权”一章，以民事财产权理论为平台，梳理、建构了我国的房地产财产权体系； 

考虑到登记乃是房地产物权变动以及房地产利用的基础，没有登记则许多房地产法律制度就 

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房地产登记”理当提领整个房地产法，置于上编部分合情合理。

房地产是一种财产，房地产关系是一种财产关系，而财产关系是人们在产品的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关系，故中编是按照房地产这种产品从无到有、从有 

到交易、从交易到服务的运行过程进行的法律阐述。中编的体例在借鉴现行《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编排的基础上，吸纳了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将中介服务与物业 

服务一并纳入“房地产服务”一章，并位于此编之内。

鉴于房地产法领域有些特殊问题既无法承载总论的作用，又难以融入房地产这种产品的 

财产关系的运行过程之中，故本书将其他比较重要的房地产法内容纳入了下编之中，作为特殊 

法律问题进行撰写。

第二，内容新。

《物权法》的出台，既为《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物业管理条例》《城市房屋拆迁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带来了契机，也为房地产法教材的编写注入了新思想、新观念。 

前言



现行房地产立法多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制定的，现出版的房地产法教材多是将房地产法按照 

经济法或行政管理法的思路来撰写的。我们认为，房地产作为最重要的不动产，房地产法应以 

调整房地产民事关系为主，以调整房地产行政关系和房地产社会保障关系为辅。故此，本书基 

本上以民事理论，尤其是物权理论、债权理论为基础，更多从房地产民事权利的角度来撰写各 

章内容。

本书将房地产财产权、房地产登记、房地产征收、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单独设计为独立各章， 

在现有的房地产法教材中是比较独到的。

本书所撰写的一些具体内容也是比较新颖的，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出租、流转， 

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法律问题，农民集体土地与其上的房屋登记问题，房屋买卖中的“小产权 

房”问题，房地产合作开发，房屋反向抵押等，在现有的房地产法教材中鲜有涉及。

第三，有一定前瞻性。

我国践行的房地产制度改革长期以来局限于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财产化以及城市房屋 

的商品化，这使得对房地产的理解更多地等同于城市房地产，现有房地产立法也多是城市房地 

产立法，缺乏对农村房地产的法律调整。近些年，随着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以 

及“农地入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步伐的加快，未来的房地产法必将朝着城乡一体化的 

方向设计。2008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 

指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 

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 

有平等权益。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这就要 

求编写房地产法教材时应该适应这一发展方向，作出积极反应。故此，本书在对现行房地产法 

进行整理和阐释的基础上，也反映了我们对未来房地产立法的前瞻性预判，以体现本书的学术 

价值。

当然，上述尝试和创新也许不是很成熟，甚至稚嫩，但毕竟是我们思考的结果，希望与各位 

读者分享，同时也期盼社会的检验和评判。

本书作为一部集体完成的作品，由南开大学法学院陈耀东教授任主编，由各位作者分工撰 

写、合作完成。具体分工如下：

陈耀东（南开大学），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与李红娟合作编写）、第八章（与刘会玲合作 

编写）。

吴彬（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三章、第十二章。

杨雅婷（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第四章。

李红娟（天津汉镒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五章。

王者洁（天津工业大学），第六章。

罗瑞芳（天津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第七章、第十章。

刘会玲（广东商学院），第八章。

赵文聘（天津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第九章。

王岳龙（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第十一章。

本书由陈耀东、罗瑞芳统稿、定稿。感谢南开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窦维娟、董绍 

君、滕亮等同学在文字修改等方面付出的辛劳。

陈耀东

2008年3月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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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房地产与房地产法概说

【知识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

•不动产、房地产、房屋、土地、房地产业、房地产市场与房地产法的含义；

•我国房地产法的特征、调整对象；

•深入理解房地产法律关系并学会运用法律关系理论分析房地产法律问题。

【技能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了解：

•我国房地产法的渊源；

•我国房地产法的发展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完善我国的房地产法。

第一节房地产与房地产业

一、不动产与房地产

（一）不动产

1.不动产与动产——物的二元划分

物，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从权利主体对物的性质方面，可分为公物与私物；从有无 

形体、可否触及方面，可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从能否自由流通方面，可分为流通物、限制流通 

物和禁止流通物；从财产的移动性和是否附着于土地方面，可分为动产与不动产；等等。

物最重要的分类是动产与不动产。其分类方法是先规定不动产，除此之外的物为动产。 

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承认这种划分。而且，各国长期以来也都存在以这种划分为基础的法 

律规则。划分动产与不动产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它们为交易客体的规则因物之属性不同必然 

产生不同的公示方式，并进而成为民事立法在物的划分上的基本分类，其他分类均受到该分类 

的影响或制约；在程序法和国际私法上，不动产与动产的区分也是确定诉讼管辖与冲突规则的 

基础之一。

不动产于法律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术语。如果从动产与不动产并行出现的历史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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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中尚未出现不动产与动产的明确划分，而是采用“土地（包括房屋）” 

和“土地之外其他物品”的表达来说明土地、房屋与其他物存在的明显差异。后来，古罗马法学 

家莫德斯汀在其著作《论区别》中明确使用了“动产”与“不动产”的称谓，“被指派对全部财产进 

行管理的监护人，没有权利人的特别指派，不得转让物的所有权，无论是动产或不动产”①。古 

罗马主要根据物是否具有可移动性、不动产的整体性，以及物的用途和作用来判断该物是动产 

还是不动产。从罗马法的法律实践可以看出，不动产与动产划分的制度价值在于:可以根据不 

动产与动产的特性给予物在法律上的不同规制。这同样也是后世各国法律延续不动产与动产 

划分的制度价值所在，例如法国民法在确定不动产与动产时就吸收了罗马法将物的作用、用途 

等纳入思考范围的综合分析方法，在判断不动产时,分别从自然性质、物的用途、是否附着于土 

地等不同角度进行综合判断。对此，《法国民法典》第517条作出了“财产之为不动产，或依其 

性质，或依其用途，或按其所附着的客体”的规定以高度概括这一基本判断思路。其中，“依其 

性质”为纯粹的物理标准；“依其用途，或按其所附着的客体”则是不完全的物理标准。再如， 

《意大利民法典》第812条规定，土地、泉水、河流、林木、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临时附着于土地的 

建筑物以及自然或是人为地与土地结为一体的物品是不动产。固定在河岸或者河床之上且永 

久使用而建造的磨坊、浴场，以及其他漂浮在水面上的建筑视为不动产。除此之外，所有其他 

财产则为动产。可见，动产与不动产的分类，其意义是巨大的，它对后世各国的法律理论和立 

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美国，虽然不同州对不动产一词有不同的理解，但基本上都包括土 

地、固定在土地上的定着物和附着于或者从属于土地的物。

目前，对不动产内涵的理解主要包括三项：第一，以物能否实现物理意义上的移动为标准， 

凡在空间上占有固定位置，不能移动或移动后会损害其经济价值的，为不动产，如土地及其定 

着物等。第二，从属于或者附着于自然不动产的动产，因其用途而成为不动产，如耕作用的家 

畜、农具，出租房屋用的浴缸。第三，以不动产为标的的权利，如地上权、地役权等。

历史上，各国对动产、不动产概念的界定和范围的框定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两者的内涵 

和外延在各国也不完全一致，经常随社会需求和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并不单纯从能否移动 

的角度对物或财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进行判别。近些年，许多国家对不动产的法律规定除考 

虑财产的物理标准外，更加关注该财产的使用目的与用途、经济价值、社会意义等，采用整体确 

认、综合确认等思路来划定不动产的范畴。

2.我国法的规定

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在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22年《苏俄民法典》废弃 

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以后，我国曾长期仿效。改革开放以来，1982年3月我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第30条中首次出现了“不动产”的表述。②自1986年的《民法通则》确认不动产与动产 

的划分之后，此种物的分类愈来愈受到重视，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将不动产规定为：“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其他 

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为不动产。”1992年7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土地使用 

权转让及出售建筑物和经济权益转让征收营业税具体办法》第8条第1款第4项规定：“不动 

产,是指不能移动，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的财产。”1995年的《担保法》第92条规定:

① 费安玲，“不动产与动产划分之罗马法与近现代法分析”,《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0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提起的诉讼，由不 

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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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以及房屋、林木等地上定着物。本法所称动产是指不动产以外的 

物。”2007年的《物权法》虽然未规定不动产的范围，但第2条第2款将动产与不动产明确规定 

为物的主要分类。①2015年施行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2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所称不 

动产，是指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2015年公布的《不动产登记条例细则》在起草 

过程中曾细化了不动产的范围②,但最终该条被删除。从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土 

地管理法》等现行法的规定来看，我国的不动产有如下几类：①土地；②建筑物、林木等定着 

物；③矿藏;④水流；⑤海域；⑥森林;⑦山岭;⑧草原;⑨荒地;⑩滩涂等。③

从上述有关规定来看，我国法对不动产的范围框定渐趋拓宽,但主要采用的依然是罗马法 

的标准，关注的也是物的物理属性，同时也考虑物的价值，采用了物的不可移动性和不动产整 

体确认的思考方法。

3.对不动产的进一步理解

关于对不动产的理解与界定，我们认为：第一，不动产概念的表述应综合采用列举式与概 

括式，以使对不动产的认识处于一种开放状态。这样，富有弹性的不动产概念可以更好地适应 

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第二，在坚持按照物理标准一-不可移动性——这一基本思路来判定 

不动产的基础上，有必要辅之以登记标准，将须以登记为物权变动公示方法的某些动产也纳入 

不动产范畴之中。现实中，“在接受动产登记的例外时，实际上已经树立了一个新的划分动产 

和不动产的标准，这就是登记。凡社会认为是重要财产需要登记的，必须经过登记，其他财产 

不需要登记”。“以登记区分动产与不动产，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 

揭示和说明这一客观存在。”①域外民法中，《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30条就确定了以登记作 

为动产与不动产划分的标准，将登记的动产也纳入不动产范畴，即登记性不动产。第三，在以 

不动产的整体性为判断标准时，不动产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有土地、土地附着物、与土地尚未脱 

离的土地生成物、因自然或者人力添附于土地并且不能分离的其他物，还包括看不见、摸不着， 

但可以直接感觉到的不动产权益，如不动产所有权、不动产用益物权等。这些权益虽然在当事 

人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将权利转移给他人，但这些权利的存在由于与不动产不可分离，故它们 

与不动产所形成的整体性依然不会因发生权利转移而受损。古罗马人就认为，人们对土地的 

关注实质上是对土地权利的关注，如罗马皇帝弗拉维乌斯-尤利安曾言：“没有人怀疑，如果我 

在我的土地上播种了你的小麦，收获物及出卖收获物的价金将是我的”，因为“在获取孳息的时 

候，人们关心的是对土地的权利，而非对种子的权利"⑤。正是因为不动产的价值本质上凝结 

在不动产的权益之中，因此，需要从法律上对不动产的权益作出一种价值取向的肯定，将依托 

于不动产这一物质实体的权益作为不动产的整体来考虑。

① 我国《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 

定。”

② 2015年《不动产登记条例细则》（征求意见稿）第2条规定：“依照本细则登记的不动产包括：（-）耕地、林地、草地、 

水域、滩涂、建设用地以及因自然淤积和人工填海、填湖形成的土地等；（二）定着于地表、地上或者地下的房屋等建筑物、构 

筑物以及特定空间；（三）海域以及海上建筑物、构筑物；（四）定着于土地的森林和林木；（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登记 

的其他不动产。"

③ 刘燕平、张富刚，《不动产登记制度理论探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④ 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⑤ 费安玲，“不动产与动产划分之罗马法与近现代法分析”,《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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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产

1.对房地产概念的理解

（1） 房地产一词的起源。自罗马法以来，不动产的概念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从严格意 

义上来讲,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迄今都没有房地产这一不动产法律意义上的称谓。 

我国古代社会也没有“房地产”的提法，对房地产相关概念的称谓主要有“田产”“宅业”，二者合 

称即为“田宅产业”。从房地产这一术语的产生时间来看，它应当是我国现代城市经济的产物， 

房地产一词本为经济学上的概念，后被广泛运用。

在我国，房地产与不动产往往被理解为是同一语义的两种表述。房地产是不动产，是不动 

产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部分，但房地产并不等同于不动产,不动产还包括林木、海域、矿产资源 

等，不动产的外延和范围要大于房地产，房地产是不动产的下位概念。不动产与房地产概念的 

重心也不同,传统的不动产概念注重对私人财产权益，特别是土地权益的保护；房地产概念的 

重心则是房屋，既关注私益，也关注公益。

（2） 何谓房地产？从自然属性上理解房地产，它依然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概念。说其 

古老是指作为物态的“房地产”几乎与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同时产生；作为经济范畴的“房地 

产”也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产生而逐渐萌生、生成和发展，至少也有几百年了。说其年轻是 

指作为经济范畴的“房地产”的内涵，仍在讨论之中。目前，学界对房地产的定义有各种表 

述。①作为一个复合术语，单纯的土地和房屋不能被称作房地产，房地产必然是土地和房屋的 

统一。但笼统地称为土地和房屋，又不能准确地界定房地产的内涵，因为土地中的“地”作为生 

产要素，就其经济用途而言，只有承载用地才能于其上建造房屋；养力用地和富源地经转为建 

设用地后，才能成为房地产中的“地”。也就是说，“房地产是指建筑地块和建筑地块上以房屋 

为主的永久性建筑物及其衍生的权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年颁布的《房地产登记技术 

规程》亦强调房与地的结合，“2. 1. 1房地产real estate定着于地表或地下的房屋及其所占用 

的土地”。“房地产这个复合概念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房和地在物态上的不可分性；二是物 

态上的不可分性导致衍生权利的耦合性。而这种物态不可分性及其所衍生的产权关系的耦合 

性，正是房地产经济的特征和奥妙所在。”②

简单来说，房地产即房产和地产的合称，是指土地财产、土地上的房屋财产，以及由此衍生 

的权益的总称。在外观形态上，房屋与土地总是联结在一起的，即“房依地建、地为房载”“房下 

有地、地上有房”，房地不可分离；在经济形态上，房地产的经济内容和运动过程也具有整体性； 

在法律上，房屋权利的交易一般导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移，反之亦然，即所谓“房随地走、地 

随房走”，房屋所有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原则上应为同一人。正因为如此，在产权形态 

上人们也习惯于将两者合称为房地产。

（3） 城市房地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所称的“城市房地产”，实际上是内地借鉴香港、澳 

门地区的房地产制度而形成的。内地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房地产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 

借鉴了香港地区的做法，而香港地区的房地产基本上是指城市房地产，不包括农村房地产。澳 

门地区的房地产虽然形式上包括农村房地产，但农村房地产在澳门那里实质上已无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我国房地产的概念先天不足，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①房和地有机整体论。②房产和地产统称论。③狭义房地产论。④广义房地产论。

⑤房地产即不动产论。参见曹振良等，《房地产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 曹振良等.《房地产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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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我国践行的房地产制度改革长期以来局限于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民事财产化以及城市 

房屋的商品化，从而使得对房地产的理解更多地倾向于对城市房地产的狭义理解。这从我国 

制定的调整房地产领域的法律法规中就可见一斑，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房屋拆迁条例》《城 

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等。从 

我国农村房地产总量超过城市房地产总量的国情来看，将集体土地及其上之房屋排除在房地 

产法的统一调整下，会造成农村房地产或适用法律上的空白，或适用法律上的冲突。

近些年，一是国家顶层制度设计提出要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发展。“农 

地入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宅基地使用权与农民住宅财产权的流转试点改革为 

构建城乡统一的房地产市场指明了方向。①二是近几年颁行的房地产领域的规范性法律文 

件，渐趋对城乡房地产进行一体化法律调整，如《城乡规划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鉴于此，我国未来的房地产法有必要设计一个涵盖城市和农村的房地产概念。对此，本书 

将房地产的概念表述为：“房地产是指建设用地和其上之房屋，以及建设用地和房屋衍生的房 

地产权益。”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此处的建设用地既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也包括集体建设用地。 

第二，建设用地在外延上涵盖了农村村民建房所依附的宅基地。第三，之所以未采用城市与农 

村的提法，是因为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市区和边界是不断变化的。同时，城市也是 

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实践中，判断城市范围的标准有行政边界、规划边界、城市建 

制、地理特征等②，而这些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实难确定；随着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村城市化，农 

村这一地理概念也与城市一样具有不确定性。故此，本书采用“建设用地”“房屋”这两个法律 

概念作为构成房地产概念的基本元素。

2.房屋

原建设部2002年3月20日发布的《房地产统计指标解释（试行）》对房屋的界定是:“一般 

指上有屋顶，周围有墙，能防风避雨，御寒保温，供人们在其中工作、生活、学习、娱乐和储藏物 

资，并具有固定基础，层高一般在2. 2米以上的永久性场所。但根据某些地方的生活习惯，可 

供人们常年居住的窑洞、竹楼等也应包括在内。”狭义的房屋通常是指能够供人居住、生活或工 

作、生产，以及进行其他活动的场所。《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条是从广义上界定房屋的，即 

“本法所称房屋，是指土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及构筑物”。何谓建筑物、构筑物？我国现行法并

① 例如,2008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 

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 

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 

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 

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三“加快完善现 

代市场体系”之（11）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 

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 

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 

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之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之（21）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 

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 

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 

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我国 

'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② 1990年4月1日实施，被2008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城乡规划法》所取代的《城市规划法》第3条第1款曾规定： 

“本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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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规定，通常是指定着于土地地表或地表上下，具有顶盖、梁柱、墙壁，在其内进行生产和生活 

活动的构造物，如房屋、地下室、仓库、立体停车场、空中走廊等。凡具有覆盖墙垣，足以蔽风 

雨,供出入而可达经济上使用的.均是建筑物。即便屋顶没有完工，没有油漆粉刷，或者没有装 

妥门窗，均在所不问。①而构筑物一般是指不在该物之内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物.如水塔、 

烟筒、桥梁、道路、球场等。《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亦是从广义上界定房屋的，“2. 1. 2房屋 

building有固定基础、固定界限且有独立使用价值，人工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特定空 

间”。“固定界限fixed boundary能够区分相邻房屋登记基本单元或共用部分，由固定的围护 

物或明确的界址点闭合形成的界线。”本书对房屋的概念亦从广义上进行界定，即房屋“是指土 

地地表及其上下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因附属设施与建筑物、构筑物不可分离，故 

应将附属设施纳入其中。

从不同角度出发，房屋可作多种分类，比如按照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可分为国有房屋、集体 

所有房屋、私有房屋；按照用途的不同，可分为居住用房，工业用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 

育用房，商业、旅游、娱乐用房等；按照主体人数的不同，可分为独有房屋、共有房屋、区分所有 

房屋。此外，房屋还可分为平房与楼房、新建房与旧房、期房与现房、商品房与社会保障住 

房等。

房屋作为人类生活、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载体，其基本特征有：内涵统一性（房屋还包括其占 

地范围内的土地，两者合为一物）、空间固定性、需求普遍性、效用长期性等。

3. 土地

何谓土地？由于土地概念本身的多学科性及其在所属不同学科中所具有的不同语境，对 

土地的认识很难统一。例如，美国土地经济学家伊利认为：“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土地这个词，指 

的是自然的各种力量，或自然资源……经济学上的土地侧重于大自然所赋予的东西。”②归纳 

起来，对土地概念的理解，有资源价值说、土地价值说、土地物权说、几何分析说、综合体观说、 

土地地理学说、系统综合说等。③

各国和各地区立法对土地概念的法律界定也存在差异。如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1条 

规定，土地为水陆及天然富源。水指水域，陆指陆地；天然富源指天然资源。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民法典》第659条规定：“土地为混土以及含有沙土、石头或其他成分而组成的物质，它包括 

地面以上和地面以下一定距离的开放或有建筑物的空间，其高度和深度由法律规定的空间决 

定，或由法律允许行使的空间权利决定。”可见，随着人类对土地开发利用的发展，人类对土地 

的本质和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土地的概念应是三维立体空间的构成及该三维空间中自 

然资源的组合，如1999年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对土地下的定义是：“土地是由地表、地上空 

间及地下空间三个部分所构成的一个不可移动的和不可毁灭的三维立体空间，包括在此空间 

内生长的所有生物及永久地附着于此空间内的所有物质

总之，土地是一个自然综合体，指具有四至范围的地球表面以及地面上空及地下，包括各 

种类型，如建设用地、耕地、自留地、自留山、林地、坡地、荒地等，以及水域、滩涂、岛屿、矿藏等。 

所以，土地的范围既包括地表，也包括地表上下一定范围之空间，可称为土地的横向范围和纵 

向范围。土地还是一个时间概念，体现了物尽其用的效率规则。不同时期人类对土地所施加

①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② 〔美〕伊利.《土地经济学原理》，藤维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页。

③ 徐汉明.《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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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强烈地改变了土地的自然性质和面貌，在不妨碍权利人行使土地权利的前提下，通过利 

用土地而不断提高着土地的空间效率。例如，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而设置的立体交叉桥、高架 

铁路、地下商场等，便是高效使用土地空间的典型例证。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条的规定，我国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具体 

而言，“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 

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 

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土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 

地”①。此外，土地按照不同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划分，比如按照所有制不同分为国有土地和集 

体土地；按照经济用途不同分为承载用地（如建设用地）、养力用地（如种植、养殖用地）、富源地 

（如矿藏地）；按照对土地开发和开发利用的程度不同分为过生地、生地、熟地、过熟地；按照与 

城市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分为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按照土地产业结构不同分为工业用 

地、商业用地、公用事业用地、居住用地、军事用地等。

土地的基本特征包括自然特征和经济特征。前者是土地自然属性的反映，与人类对土地 

利用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后者是在人类对土地利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土地的自然特征有位 

置的固定性、面积的有限性、质量的差异性、功能的永久性；土地的经济特征有土地供给的稀缺 

性、土地利用方式的相对分散性、土地利用方向变更的困难性、土地利用报酬递减的可能性、土 

地利用后果的社会性。②有学者还认为，土地的经济特征除此之外还有区位效益性和边际产 

出递减性。③作为自然力之禀赋的土地，其功能表现有承载功能、资源功能和生产功能。④

（三）房地产的属性

房地产作为一种商品，与动产、技术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具有交换价值。但是， 

房地产毕竟不同于其他商品，它具有自己的特征。

1. 房地产的自然属性

主要包括：房地产位置的固定性，即不可移动性；房地产的耐久性，即使用的长期性；房地 

产的异质性，即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房地产的保值增值性，即可以作为对抗通货膨胀的保值 

增值实物。

2. 房地产的经济属性

主要包括：房地产的高资本性、房地产利用适应物价变动的缓慢性、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性、 

房地产利用的外部性。

3. 房地产的法律属性

主要包括：房地产的不动产性、房地产的法权性、房地产的可分性。

4. 房地产的社会属性

主要包括：房地产利用的社会效应、房地产的美学价值和心理效应。⑤

① 参见《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

② 毕宝德，《土地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③ 王霞等，《城市土地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④ 徐汉明，《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⑤ 曹振良等，《房地产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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